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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政策性照顾

加分及同分优待项目一览表 

 

编号 政策性照顾条件 证明单位 分值 

1 烈士子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 分 

2 

现役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军人子女；
现役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子女；现
役西藏自治区部队军人子女；现役飞行、潜艇、
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军人子女 

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 20 分 

3 

现役作战部队军人子女；现役一、二类艰苦边远
地区或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因公牺牲的军人
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平时荣获二
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及以上的现役军人子女 

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10 分 

4 
英雄模范和因公牺牲、一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
援人员子女和驻边远艰苦地区等在职消防救援人
员子女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10 分 

5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雄模范的子女；因公
牺牲的公安民警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的公安民
警的子女 

省级公安机关 10 分 

6 归侨青少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户口所在区侨务部门 5 分 

7 少数民族学生 
学生提供户口簿原件（16
周岁以上学生须出示身份
证原件） 

5 分 

8 台湾省学生 初中就读学校所在区台办 5 分 

9 

来本市落户的留学回国人员的随归子女，或持有
效期一年及以上《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的留
学人员的随归子女，在国外连续生活满 5年以上，
并在国内语言文字适应期（3年）内的学生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留学人员工作处 

5 分 

10 
除上述第 2、3、4类以外其他现役军人子女和在
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同分
优待 

注：1.上述照顾加分项目不可累计。其中，现役军人子女和在职消防救援人

员子女政策性照顾加分对象由相关部门统一公示；其他加分对象须经市、区、学

校三级公示。 

2.同分优待的照顾对象在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批次以及统一招生录取批

次时均可享受照顾政策。 

3.2026 年中招起，“少数民族学生”加分条件将调整为：“从边疆、山区、

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初中阶段转学到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录取时

加 5分。 


